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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謂：「夫妻之一方受他

方不堪同居之虐待，固得請求離婚，惟因一方之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

激，致有過當之行為，不得即謂不堪同居之虐待」，係說明「因一方之

行為不檢而他方一時忿激，致有過當之行為」，非當然構成「不堪同居

之虐待」之要件。所指「過當之行為」經斟酌當事人之教育程度、社會

地位及其他情事，尚未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者，即不得以此認為受他方

不堪同居之虐待而訴請離婚。惟此判例並非承認他方有懲戒行為不檢

之一方之權利，若一方受他方虐待已逾越夫妻通常所能忍受之程度而

有侵害人格尊嚴與人身安全之情形，仍不得謂非受不堪同居之虐待。最

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意旨，對於過當之行為逾越維

繫婚姻關係之存續所能忍受之範圍部分，並未排除民法第一千零五十

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適用，與憲法之規定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七三號解釋（84.2.24.）

【解釋文】

工會法第四條規定：「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、軍火工業之員

工，不得組織工會」，其中禁止教育事業技工、工友組織工會部份，因

該技工、工友所從事者僅係教育事業之服務性工作，依其工作之性質，

禁止其組織工會，使其難以獲致合理之權益，實已逾越憲法第二十三

條之必要限度，侵害從事此項職業之人民在憲法上保障之結社權，應自

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一年時，失其效力。惟基於教育事業技

工、工友之工作性質，就其勞動權利之行使有無加以限制之必要，應由

立法機關於上述期間內檢討修正，併此指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。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復規

定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，增進其生產技能，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，

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。從事各種職業之勞動者，為改善勞動條件，增

進其社會及經濟地位，得組織工會，乃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之勞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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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權利，亦屬憲法上開規定意旨之所在。國家制定有關工會之法律，

應於兼顧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前提下，使勞工享有團體交涉及爭議等

權利。工會法第四條規定：「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、軍火工業之員

工，不得組織工會。」其中禁止教育事業技工、工友組織工會部分，因

該技工、工友所從事者僅為教育事業之服務性工作，其工作之性質，與

國民受教育之權利雖有關連，惟禁止其組織工會，使其難以獲致合理之

權益，實已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必要限度，侵害從事此項職業之

人民在憲法上保障之結社權。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一年

時，失其效力。又工會為保障勞工權益，得聯合會員，就勞動條件及會

員福利事項，如工資、工作時間、安全衛生、休假、退休、職業災害補

償、保險等事項與僱主協商，並締結團體協約；協議不成發生之勞資間

糾紛事件，得由工會調處；亦得為勞資爭議申請調解，經調解程序無效

後，即得依法定程序宣告罷工，以謀求解決。此觀工會法第五條、第六

條、第十二條、第二十條、第二十六條及團體協約法、勞資爭議處理法

有關規定自明。基於教育事業技工、工友之工作性質與國民受教育權利

之保護，諸如校園之安全、教學研究環境之維護等各方面，仍不能謂全

無關涉；其勞動權利之行使，有無加以限制之必要，應由立法機關於一

年內檢討修正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三七四號解釋（84.3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

測，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，將人民原有

土地所有權範圍，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，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

籍圖，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。故縱令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重新實

施地籍測量時，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，毫無爭議，地政

機關依照規定，已依其共同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。則於測量結

果公告期間內即令土地所有權人以指界錯誤為由，提出異議，測量結果

釋字第三七四號解釋




